
 95.04.28. 0952640683

( ) 095.04.28



公務人員不得事先與他人簽訂於一定期限內必須完成一定著作，並於該著作完成

後，將著作權移轉他人並獲取報酬之合約。 

所詮釋之法令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14 條第1 項 

銓敍部91 年2 月7 日部法一字第0912107038 號書函 

 

一、法務部91 年1 月9 日法律字第0090045834 號書函略以：「民法第490 條第1 

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

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本件依來函所附某甲與某公司所簽定2 份合

約書內容觀之，其為該公司拍攝VHS 工程紀錄片，並於影片完成經審核認

可後，獲得該公司給付之報酬，上開合約書之法律性質宜屬民法規定之承攬

契約……。」。 

二、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4 條第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

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本部75 年4 月8 日75 台銓華參字第17445 號函以：「服務法第14 條關於『公

職』與『業務』二詞，其中『公職』範圍，依司法院釋字第42 號解釋，係

指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屬

之而言。至若『業務』，雖乏統一規定以資依據，惟依司法院以往就業務之

個案所為解釋，其須領證執業，且須受主管機關監督者，諸如：醫師、律師、

會計師以及新聞紙類與雜誌之編輯人等均屬業務範圍。此外，其工作與本職

之性質或尊嚴有妨礙者，就兼任而言，均屬該條法律精神所不許。」本部71 

年9 月24 日71 台楷銓參字第46411 號函釋以：「報社編輯執行之業務，屬

服務法第14 條所稱『業務』範疇，除法令別有規定外，公務人員不得兼任。

本案自受其限制。」司法院釋字第11 號解釋：「公務員不得兼任新聞紙類

及雜誌之編輯人、發行人，業經本院釋字第6 號解釋有案。至社長、經理、

記者、及其他職員，依服務法第14 條第1 項之規定，自亦不得兼任。」準

此，非以領證執業者，方構成服務法第14 條所稱「業務」。 

三、行政院48 年3 月人字第4527 號令規定：「地政人員於辦公時間外受私人委

託辦理測量繪圖業務，是否應受限制一案，經臺灣省政府轉奉行政院令釋：

地政人員利用辦公時間外兼受私人委託辦理測量繪圖或土地代書業務，既難

謂非兼任他項業務。而其辦理該項業務仍不無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圖利，與

公務人員兼課及撰寫文字之情形顯有不同，亦難謂非假借權力以圖本身之利

益，應與服務法第6 條前段及同法第14 條、第17條、第20 條之規定均有未

合，應予嚴格限制，以杜流弊。」亦即，公務人員於公餘時間亦不得接受私

人委託執行業務。 

四、依法務部之說明，某甲與某公司所簽買賣合約書宜屬民法所定之承攬契約。

經再詳慎衡酌相關規定並就該合約觀之，其事先簽訂長達5 年之合約，約定

某甲須於該期間內完成一定之工程紀錄片，並於完成後交付該公司以獲取報

酬，故某甲雖據稱係利用公餘時間拍攝攝影著作（即工程紀錄片），然其實



質上係依約替該公司執行拍攝工程紀錄片工作之業務，與公務人員兼課及撰

寫文字之情形顯有不同，類此行為若不予以禁止，公務人員競相為之，除易

造成公私分際混淆及利益輸送外，亦不為社會大眾所認許，應加強宣導予以

勸止，以免嚴重影響政府機關形象。 

 

 


